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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准入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长株潭生态绿心（以下简称绿心）高水平

保护，推动绿心高质量发展，严格建设项目准入管理，根据国
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〘湖南省长株潭生态绿心保护条例〙（以

下简称绿心条例）、〘长株潭生态绿心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

展规划（2024-2035 年）〙（以下简称发展规划）等相关规定要

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绿心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准入管理。

根据绿心条例需办理〘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准入意见书〙

（以下简称〘准入意见书〙）的建设项目，〘准入意见书〙作

为省、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前臵条件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建设项目，是指绿心范围内各类投资

主体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合法合规的设备维修、建

筑物翻修和加固、单纯装饰装修、水利工程维修、铁路维修维

保、电力线路维修、道路日常养护和提质改造、桥涵及农村公

交站点维护改造、景观维护、分布式光伏等未改变土地性质且

未新增用地面积、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的项目除外。农村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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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组织成员住宅建设无需办理〘准入意见书〙。 

第四条  绿心实行分区域、差异化、精准管控。绿心核心

保护区实行正面清单管理，根据需要适时调整。绿心融合发展

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，每年第一季度更新。 

第五条  湖南省、长沙市、株洲市、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展

改革主管部门按照绿心条例规定对建设项目进行分级、分类审

核。 

 

第二章  准入审查内容  

 

第六条  项目区位。审查项目用地在相关空间管制区（核

心保护区、融合发展区）中所占面积（含临时建设用地面积；

管网采用长度表述）等。 

第七条  项目建设内容。审查核心保护区项目是否在正面

清单内，融合发展区项目是否在负面清单外；审查项目用地面

积、建筑高度、建筑密度是否符合发展规划规定。 

 

第三章  项目准入办理程序  

 

第八条  绿心核心保护区建设项目准入办理程序。 

（一）申请。建设项目单位持以下文件在湖南政务服务网

上提出线上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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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〘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准入申请表〙。 

2. 项目范围线矢量数据。 

3. 总平面布局图（需提供包含建筑位臵及布局、道路规划、

绿化景观、配套设施等主要建设内容以及标注说明，同步提供

经济技术指标表）。 

（二）审核。线上申请后，政务服务网根据绿心条例、发

展规划等规定当日出具合规性检测报告，流转至省发展改革委。

未通过合规性检测的，政务服务网出具一次性告知清单。 

省发展改革委收到合规性检测报告后，于 7 个工作日内提

出审核意见，报请省人民政府审定。根据需要组织第三方评估

或部门联审，评估、联审的时间不计入项目准入审查时间。不

同意准入的，应书面说明理由。 

（三）审定。经省人民政府审定后，省发展改革委于 3 个

工作日内核发〘准入意见书〙，并将项目准入结果在省发展改

革委官网进行公告。不同意准入的，应书面说明理由。 

第九条  绿心融合发展区建设项目准入办理程序。 

（一）申请。同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“核心保护区建设项目

准入办理程序”。 

（二）审核。线上申请后，政务服务网根据绿心条例、发

展规划等规定当日出具合规性检测报告，流转至市级发展改革

部门。未通过合规性检测的，政务服务网出具一次性告知清单。 

市级发展改革部门提出审核意见，于 10 个工作日内核发〘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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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意见书〙，将项目准入结果在市级发展改革部门官网进行公

告。相关审批手续办理完成后及时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。根据

需要组织第三方评估或部门联审，评估、联审的时间不计入项

目准入审查时间。不同意准入的，应书面说明理由。 

第十条  跨绿心核心保护区和融合发展区以及跨市级行政

区域的建设项目，按绿心核心保护区建设项目准入程序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正在产生严重危害或者即将产生严重危害，必

须迅速采取应对措施，或者因应对突发事件发生必须在短期内

完成的应急抢险救灾工程，根据〘湖南省实施〖中华人民共和

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〗办法〙等相关规定，可在工程验收前或灾

情结束后 6 个月内完善项目准入办理手续。 

 

第四章  事中事后监管  

 

第十二条  对已办理〘准入意见书〙的建设项目，按照“谁

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市县发展改革部门

应适时牵头组织现场检查，跟踪发现和指导纠正项目建设与准

入内容不符的相关问题；省发展改革委依托长株潭生态绿心保

护监测监管平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。 

第十三条  对未按规定办理项目准入、提供虚假材料申请

项目准入及已办理项目准入但未按〘准入意见书〙进行建设的

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按照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〙和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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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条例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 

 

第十四条  〘准入意见书〙自核发之日起两年内有效，在

有效期内应依法办理后续行政审批手续；两年内未开工建设需

要延期的，项目单位应当在两年期限届满前 30 个工作日内申请

延期。同一项目只能延期一次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国家

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在两年期限内

未开工建设且未获批准延期，或获准延期后再次超过有效期的

项目，其〘准入意见书〙自动失效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 

 

附件：1.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准入申请材料要求 

2.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准入申请表 

      3.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准入意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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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准入申请材料要求 

 

一、项目材料 

1.准入申请表：填报信息准确，加盖建设单位公章； 

2.项目范围线矢量数据：采用shp格式，要求2000国家大地

坐标系（CGCS2000）、高斯-克吕格投影、1985国家高程基准； 

3.总平面布局图：CAD2004格式和JPG图件，加盖建设单位

公章（需提供包含建筑位臵及布局、道路规划、绿化景观、配

套设施等主要建设内容以及标注说明，同步提供经济技术指标

表）； 

4.其他相关材料：包括会议纪要、专家审查、项目批复等依

据文件（有则提供）。 

二、项目范围 

将项目范围线矢量数据单独创建到项目范围文件夹。 

三、项目基本信息 

按照标准格式创建TXT文档，务必保持和准入申请表（盖章

文件）一致。 

 

注：将以上所有资料打包为 zip 压缩包，统一以电子文件形式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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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编号：          

 

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  

准入申请表  
 

 

 

 

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项目属地：     市      区 （县） 

 

 

 

 

 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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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 

基本  

情况  

项目名称  项目属地  

总用地面积 
（公顷）  

 
总建筑面积 
（平方米） 

 

建设用地面积 
（公顷）  

 

建设单位  
投资规模 
（万元） 

 

项目负责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

联系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

项目  

区位  

选址位臵  

项目区位 
核心保护区占地：  
公顷  
（长度：公里）  

融合发展区占地：  
公顷  
（长度：公里）  

地块指标 建筑高度（米）   建筑密度（%）  

项目

建设  

内容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项目建设单位须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 
 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注：以上各栏由建设单位填写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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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

查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报送图件要求： 

1.申请表和总平面布局图（带经济技术指标表）须经项目单位盖章； 

2.所有图纸须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，扫描文件（须签署意见和

盖章）和矢量文件（.dwg 格式或.shp 格式）及相关材料以电子文件形式

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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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

 

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 

准入意见书 

准字〔〕第   号 

 

 

根据〘湖南省长株潭生态绿心保护条例〙第六条、第七条

规定，经审核，建设项目符合〘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项目准入

管理办法〙〘长株潭生态绿心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

（2024—2035 年）〙等有关规定，同意准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发机关：     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日    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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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
本

情

况 

项目名称  

单位名称  

项目属地  

项目类型  

总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 
总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 
 

建设项目所属绿心区

位及面积（长度） 
 

项目建设内容  

批复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图及附件名称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遵守事项： 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一栏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填写。 
二、本书根据〘湖南省长株潭生态绿心保护条例〙依法核发。 
三、未经核发机关审核同意，本书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。 
四、本书所需附图及附件由核发机关依法确定，与本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五、〘准入意见书〙自核发之日起两年内有效，在有效期内应依法办理后续行政许可审

批手续；两年内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的，项目单位应当在两年期限届满前 30 个工作日内申
请延期。同一项目只能延期一次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
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在两年期限内未开工建设且未获批准延期，或获准延期后再次超过有效
期的项目，其〘准入意见书〙自动失效。  


